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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德勒兹关于哲学本体论的观点出发可以总结出“本体”的五个特质，尽管德勒兹指出过“一切皆影像”，

但他从未在“本体”和影像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也从未说过影像是电影的本体，更没有指出过影像就

是“本体”，然而，不少从业者事实上已经把影像当作了德勒兹的(电影)本体，不过，在德勒兹这里，

“影像 = (电影的)本体”的命题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证明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影像与“本体”的五个

特质相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影像 = (电影的)本体”这个命题在德勒兹这里是成立的，事实证明，

这个命题确实是一个肯定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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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Deleuze’s viewpoint on philosophical ontology,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ontology” can 
be summarized. Although Deleuze pointed out that “everything is image”, he has never established 
a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ontology” and image, nor has he said that image is the ontology of 
cinema, let alone pointed out that image is the ontology. However, many practitioners have ac-
tually regarded image as Deleuze’s (cinema) ontology, Here in Deleuze, the proposition of “image 
= (cinema) ontology” has never been proven. If we can prove that image matches the five charac-
teristics of “ontology”, then we can say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image = (cinema) ontology” is true 
here in Deleuze, and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this proposition is indeed an affirmative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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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勒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论及有关本体的问题，例如，他指出，“如若哲学具有一种意指的话，那

么哲学只能是一种本体论，而且只能是一种意义的本体论[1]”，“哲学必须是本体论，不能是其他东西；

不过没有本质的本体论，只有意义的本体论”[1]。也即是说，哲学就是创造概念，“概念的性质靠坚实

度、内坚实度以及外坚实度得到规定，但是它没有参照系：它是自指的，而且在它被创造出来的同时，

设定其本身和客体[2]。”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是一种理智的本体论原则”[1]，“作为思想的物……是

本体……是‘思想’”[3]。或许，我们可以说“意义本体论就是总体的思维，而这种思维只有在它实为

形式之时刻的诸规定性中才能认识自身。但是思维与存在的、经验性的外部差异让位于那与存在同一的

差异，让位于思维自身的存在的内部差异[1]。”“内在因指涉了一种纯粹的本体论，这是存有的理论”

[4]，“本体论主要由以下这些观念构成：自身的原因、在自身之中的原因、通过自身的原因”[4]。“本

体在思想看来，兼具立法者和主体的身份[3]。”“直接生产的本体论视角与应当如此、中介或目的的号

召相冲突”[5]，于是，“本体必须被思考为是自由的：即当与之对应的现象享有能动的和自发的职能[3]。”
它的核心将是“自因，自我设定、自我组建[1]。”“自由概念，因为属于本体，仍然纯粹是悬拟的和未

规定的”[3]，由此，“本体论证……集中于绝对无限性，此一无限性由无限的属性所组成并被后者所限

定”[4]。此外，“无论何处都不存在本体的二元论”[6]，“本体论的平行论立基于作为本质之形式和存

在之力量的一切属性之间的平等上面”[7]。“本体的特征则是纯粹过去的诸层面之间的潜能的共存，每

一个当前只能现实化或表象这些层面中的一个[8]。”“从其纯粹过去的高处看来，摩涅莫绪涅(记忆)超
越并支配着表象的世界：它即根据、自在、本体、理念[8]。”摩涅莫绪涅(本体)“深人到了这一自在之

纯粹过去中，使我们深人到了这一处女的重复中”[8]，“如果存在着过去之自在，回忆便是它的本体或

是投注它的思想[8]。”“本体论的试验是从全部可能性的整体到一个必然存在的个体性的无穷”[9]，就

符号学来讲，“所指和能指……本体论上却是无根据的和出乎意料的短路而相互融合”[10]，就哲学来讲，

“意义正依赖于理念中这些非凡的点的区别与分配[1]。”“本体倾向于在各种复杂系统中现身，它在诸

外展中心中找到了自身的现象[8]。”或者说，“差异使所与作为杂多被给予。差异不是现象，而是最接

近现象的本体[8]。”“哲学与本体论融合，但本体论与存在的单义性融合”[11]，“诸属性之实在的–

形式的差别(差异)与实体之绝对的本体论上的一体性没有矛盾；那种差别(差异)反而构成这个一体性[7]。”
也就是说，“纯粹差异的本体论让我们重建一种纯粹外在的、形式的反思，最终显现为一种本质的本体

论[1]。”“实体属性的形式多样性就这样构成了实体的本体统一性。存在于同一个实体之中的所有属性

或强度类型构成了一个连续体[6]。” 
通过整理德勒兹一系列关于“本体”的论述可以看出，哲学本身就是关于本体论的，或者说以创造

概念的方式现身的哲学就是本体，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的实践”就是总体的思维，思维必须从内部

生成，自行立法，它在自我认定的同时创造“客体”，它就是自身的原因，是不经中介的，同时还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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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创造的“客体”通过自身，以享有它的立法，而且，它具有无限性，要源源不断地持续分化，尽管

它只能成为每时每刻的“那一个”，但它保有生成一切非二元对立的平面的可能性。另外，德勒兹给予

“记忆”以特殊的地位，在他看来，“记忆”就是自在的本体，个体以回忆的方式进入过去就是经历重

复中的“记忆”，而这种重复恰恰就是“记忆”本体的分化或者差异化过程，个体将在这种经验中生成

为无穷的差异或者说差异的无穷的自身的现象，而这些无穷的现象又是并行不悖的连续体。总体而论，

具有“本体”意义上的事物或者类“本体”(类“记忆”)的事物至少要具备以下特质：一是具有哲学性(反
思性)；二是具有内在生成性；三是能够自我立法；四是具有外在的开拓性(创造性)并自我确证；五是具

有持续分化的潜力、潜能，或者说具有潜在性。 
比较奇怪的是，尽管德勒兹围绕“本体”做出过大量论述，但他从未在“本体”和影像之间建立过

直接的联系，他也从未指出过影像是电影的本体，更没有说出过“影像就是本体”之类的话语。虽然德

勒兹指出了“一切皆影像”，但这并不等于说影像就是“本体”或者犹如“记忆”的类本体。不过，相

当的学者在这里又杀了一个回马枪，他们认为德勒兹的影像就是电影的本体，乃至影像就等于本体。例

如，周冬莹指出，德勒兹的“电影哲学”就是影像本体论的[12]。孙澄也认为影像是电影形上的本体论，

这里的影像是宇宙论的，也是在己的[13]。Martin Schwab 则指出“德勒兹电影理论中的电影本体与世界

上的其它事物没有区别，都是影像–本体[14]。”除此，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这些学者很大程度

上都是默认了影像 = (电影的)本体，但是，这里大多只有作为本体的影像的演绎而较少有从德勒兹的本

体论到“影像 = (电影的)本体”之间的分析和推导。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在德勒兹这里“影像=(电影的)
本体”这个命题是错误的，不过，由于缺失影像在德勒兹这里作为(电影的)本体的前置条件，我们可以怀

疑这个命题的欠完备性，这引发了影像在德勒兹这里作为电影的本体或者直接作为本体的固有的不稳定

性和文文莫莫。在德勒兹这里，如果要让“影像 = (电影的)本体”的命题经得起考验，就必须将这个命

题纳入两个前提条件，大前提是这个命题必须是由德勒兹所论述的关于“本体”的话语所触发的；小前

提则是这个命题必须由我们前面所总结的“本体”或者类“本体”的五个特质作为充分必要条件。当然，

如果“影像 = (电影的)本体”的命题满足这个小前提的话就已经被置入了那个大前提，因此，最重要的

工作实际上就是论证影像与小前提的五个特质相符，如果影像能够与小前提的五个特质吻合，那么，在

德勒兹这里“影像 = (电影的)本体”是毫无问题的。“本体”或者类“本体”的五个特质在某些方面似

乎是自明的，但为了表明“影像 = (电影的)本体”的充分合法性，有必要将其纳入统一的框架里进行全

面论述。 

2. 论影像的哲学性 

影像是哲学性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德勒兹在时间–影像的结尾指出“电影(影像)理论不是关于电影

的，而是关于哲学的。”当然，德勒兹的这一说法是建立在对于影像的哲学论证上的。从大的方向来看，

他在借用柏格森影像理论的基础上融入了皮尔士的符号理论，然后又在现象学以及柏格森思想的夹缝中

开辟了出路。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德勒兹的影像涉及了不止于柏格森的绵延理论、现象学的意识理

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康德的崇高理论、莱布尼茨的单子理论、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斯宾诺莎的平

行理论等理论。 
德勒兹的影像本就是以围绕柏格森的影像和现象学进行论述来起家的。对德勒兹来说，影像自始就

进入了绵延，在“一评柏格森”中，德勒兹指出了电影中的运动并不像柏格森所认为的那样是运动的幻

觉或者是不连续的运动，电影的放映所呈现的就是真实的运动，电影中的运动就是绵延的表现。柏格森

之所以说电影的放映机制带来的是伪运动，是因为他停留在了电影生产与电影放映的技术层面并对电影

运动做了静态分析，然而，电影影像一旦运行便立即超越了静态的分析，即刻就成为绵延的了。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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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证了不能以现象学的自然知觉的条件来看待影像，现象学所指的“意识是关于物的意识”并不适用

于影像，德勒兹以反驳巴赞为起点展开了论证，他指出，巴赞是在真实的层面上看待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电影的，但新现实主义电影已经生产了“超现实性”[15]，他也不同意景深镜头只是为了靠近现实等等。

总之，影像超越了自然认知的现象学阶段。在德勒兹看来，影像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影像首先是作为

质料显现的，这体现于我们可以像对待一般性事物那样对影像进行现实化操作；到了思考–影像部分，

影像同构于了与人类的思维机制联动的精神自动装置，这又体现了影像的精神性。 
以上是德勒兹关于影像的比较基础性的思考，在不同的环节，德勒兹又不时地引入了各个哲学家的

思考。比如，他在运动–影像的第二章就法国和德国的蒙太奇分别引入了康德的数学崇高与力学崇高；

在时间–影像第一章分析小津的电影时引入了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论；在时间–影像第六章的“真理的

危机”的部分借用了莱布尼茨的不可并在性以及尼采的“权力意志”。尽管德勒兹只在精神自动装置部

分提及了斯宾诺莎[15]，并没有直接引用斯宾诺莎的具体思想，但在思考–影像部分，无论是爱森斯坦还

是菲利普·加瑞尔都在其创作的电影中完成了影像和思维的即时交互，相当于在影像和思维之间划了等

号，这与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类似。 
综上，德勒兹的影像就是哲学性的，德勒兹在论证影像的过程中一边引用一些哲学家的理论又一边

摧毁一些哲学家的理论，影像就是拆断和缝补各种哲学思想的产物，这与德勒兹的游牧、辖域、解域、

再辖域是对应的，影像就是哲学的网络，或者说是网络的哲学。 

3. 论影像的内在生成性 

内在生成性是无需凭借外力而自我演绎的发生过程，内在性是超越了“理性的因果性”[4]的探索性

实验，“内在性哲学都表现为统一的存有、平等的存有、共同的与单义性的存有之理论[4]。”由此，内

在生成性就是脱离理性因果律进而自行生成没有层级关系的多态事物并使之维持在同一个平面的力量，

内在生成的事物相互之间则是一种关系性存在而非因果性存在。当然，内在性的生成过程可以表现为服

从因果律的样式，但德勒兹认为这种因果律不过是内在生成性的次级规律。德勒兹进一步将超因果性的

内在性导向了极端的经验主义，内在性平面“既是应被思维之物又是不可被思维的非思维”[2]，内在性

平面在此似乎有一种自反性，它由非思维导向外在，以不断实现对于内在性平面的跨越，最后又会回到

全新的内在性平面，由此，它既比任何外在更遥远，又比任何内在更深刻。总之，内在生成性就是以不

服从理性因果律的方式生成多态事物来自我表现的过程，它在表现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完成对于自我的跨

越并再度回到自我。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在生成性的两个面向，一是不遵循理性因果律；二是

以跨越的方式回归。 
现在回到影像，在运动–影像阶段，影像呈现了服从于感知–机动因果性的特征。运动–影像的这

个表现似乎与德勒兹评价柏格森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影像在其初始阶段或许只是为了掩盖其狂放的张

力，以防止被成熟的电影体制所淘汰。运动–影像呈现出最强的因果性的影像类型就是动作–影像，不

过，我们认为这种因果性是因为情境与反应或者反应与情境的机制刚好与主流的正反打镜头以及日常的

规律性相合，这造成了我们误认为动作–影像是服膺于因果律的，这是我们硬加在运动–影像头上的因

果律。事实上，真正决定动作–影像的是情境与反应，而这种机制是不用刻意加上因果律才开始互动的，

动作–影像只是表现出了因果性的特征，但它本质上并不能被理性因果律所裁定。此外，除了动作–影

像，其它的运动–影像也均不是赖于理性因果律运作的，而在时间–影像阶段，理性因果律更几乎无从

谈起。总体而言，影像的运作有可能呈现理性因果律，不过，这均是影像运作的效应，它在根本上是背

弃理性因果律的。 
影像同样是自我跨越或者说是自我僭越的，影像自我跨越的显著特色就是从不桎梏于任何一种影像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3.124065


王相辉 
 

 

DOI: 10.12677/arl.2023.124065 397 艺术研究快报 
 

类型。影像之所以在运动–影像部分被分为“至少 14 个符号……至多 23 个符号”[16]，在时间–影像部

分被分为 8 个符号(分别是视觉符号、听觉符号、记忆符号、梦幻符号、透明符号、时间符号、精神符号、

阅读符号) [16]，是因为影像恰恰在这些节点上与电影的显著特征或者说电影较为突出的重点是等同的。

因此，电影影像在德勒兹这里包含 22 至 31 种符号。但这并不说明影像总共就有这么多符号。比如，皮

斯特斯就在后来发现了神经–影像。另外，我们有可能在未来的电影里揭示更多的影像符号，由此，电

影影像的符号类别仍然是充满未知的可能性的。事实上，影像自身是无始无终的绵延，它的每一刻皆在

更新性质或者说更新自我，或者说它无时无刻不在跨越自我。由此，德勒兹在思考–影像部分指出影像

越来越向比任何域外都更遥远的外在敞开，同时对应着思维中比任何内在都更加深刻的非思。向外在敞

开的影像本身就是内在的，而且这种敞开是无极限的，也就是说，影像的跨越是无极限的。 
另一方面，影像的持续生成表现为电影中的各种符号，这种符号之间并不存在等级的属性，按照德

勒兹的意思，一部电影中有可能同时存在各种影像符号，对于各种影像分段说明只是为了便于理解，但

各种符号总归处于同一平面。也就是说，电影中的各种符号就是影像不同的分裂体，影像一直在为一个

融贯平面刻画林林总总的碎片，容贯的平面中的“‘一’表达的是一切‘多’所具有的同一的意义”[6]。
由此看来，尽管影像在电影中分裂为了不同的影像符号，但它们都映射的是同一的影像，最终回归到的

还是同一的影像。总之，影像通过持续的分裂跨越自我又回归自我，这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过

程。 
综上，影像完全满足内在生成性的两个条件，它既不遵循理性的因果规律，又以跨越自我的方式回

归自我，因此，影像就是内在生成性的。 

4. 论影像自我立法 

立法就是按照某种方式为某个领域制定标准，比如康德的知性用 12 个范畴为现象(感性世界)立法，

实践理性以信仰的方式为物自体(超感性世界)立法；黑格尔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为古典艺术立法等。

不管是哪一种立法，基本上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执行命令的规定，一般的立法都是从外部加上去的强

制力，因此，立法一般都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一方面通过命名给予事物，一方面通过压制来剥夺事

物。德勒兹的立法观念就是以这种立法的压制性出发的，而这种出发点源自康德的知性、纯粹理性、实

践理性等的规定性，德勒兹认为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让主体通过立法来约束自己，这种

立法在根本上限制了自由。不过，德勒兹又认为审美判断力摆脱了知性和理性的控制，也就是说，判断

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只为自身立法，但这种立法已经不是规定性的。如果我们从德

勒兹出自康德的审美判断力的角度考虑的话，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只能自我立法，而且，如果从前面我们

说过的融贯性的平面中的“一”与“多”的关系考虑的话，这种自我立法不能是约束性的，任何对于自

我的约束都是对于它物的约束，因此，自我立法又必须是自我爆破的，自由的物理意义就是“‘引爆’

炸药……”[17]这种爆破就是革命，因此德勒兹说：“立法意味着创造[18]。”德勒兹的这一意图在沿袭

尼采的“权力意志”的思想方面表现的更为彻底，他指出，“意志使人自由”[18]，自由在本质上就是内

在的“权力意志”，因为“权力意志”要求彻底的解放，它最终仍要摧毁(自我)立法。如果合并德勒兹关

于康德和尼采的立法观点来看的话，自我立法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创造，或者说在于创造概念；另一方面，

自我立法则是为了导向自由，因此，自我立法在创造(概念)的同时还要自行摧毁并重建，这就是一个建构

与解构的双重走向，而同时满足建构与解构的只能是时间的绵延(影像)，绵延就是纯粹无规定性的、未被

钳合的变异(差异)，这种无规定性的变异在某些关键点(奇点)上形成自我立法的概念。 
影像本身就是绵延的表现形式，在运动–影像阶段，影像表现的是全体绵延的切片，到了时间–影

像阶段，影像就是全体绵延。思考就是以影像的形式思考绵延，这是一个从“混沌的事物状态中提取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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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性形以构成概念”[19]的过程。比如德勒兹所举的“流水、飞鸟、生命的低语”的例子，这三种形式的

绵延本身是纠缠在一块的，也就是说，在这三种绵延背后还有一个囊括这三种绵延的整体绵延，但是，

我们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思考的时候往往把这三种绵延形式加以区别对待，并以运动–影像从整体绵延的

切片中提取概念，这就是影像以运动–影像创造概念的过程，或者说这就是运动–影像在电影中提取概

念的过程。事实上，无论是景框、镜头、蒙太奇……大小形式影像，还是气态影像、特写影像……反转

图像等等均是运动–影像创造的概念，创造概念就是运动–影像立法的过程。不过，不管运动–影像能

够在电影这里生产出来多少种概念，这些概念都是绵延的切片，它最终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将“流水、飞

鸟、生命的低语”中的各个局部加以区分，但它并不能穿透所有的切片以看到所有切片背后的绵延。因

此，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影像创造的影像概念进行思考，但这种思考始终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它

会让思想局限于一种死循环。极而言之，运动–影像本身只有立法的能力，却没有打碎切片或者说自我

爆破的能力，因此，运动–影像的立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立法，思考在运动–影像这里总会被立

法的瓶颈扼住咽喉。这种窘境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这里被瓦解了，这也正是时间–影像得以显现或

者说通过影像重返时间(绵延)的过程，时间–影像的意义就是使运动–影像复返时间(绵延)本身，这种复

返恰恰是通过摧毁来完成的，二战带给了意大利大量的废墟，时间–影像则要让运动–影像爆破为灰烬，

只有如此才能使影像由运动–影像的立法蜕变为时间–影像的自我立法。自我立法意味着自由，自由在

时间这里是指“时间所安排的行动……偏离正常轨道，并经常遭遇……意外情况……有获得自由的倾向

[20]。”这也意味着时间(绵延)的脱轨，意味着时间–影像对于运动–影像规则的逃逸，因此，在时间–

影像中突出的是“无规则”本身。任何在运动–影像中难以想象的“变态”在时间–影像这里都是“常

态”，所有时间–影像里比较突出的“常态”就是不连续、不规则或者无规则运动、错接以及诡异而又

刁钻的构图，所有这些“变态”只是为了在运动–影像中制造断裂。我们可以把断裂理解成对于运动–

影像的废弃，与此同时，断裂只是对于时间(绵延)自身的反映，所有的这一切最终仍要回到时间(绵延)自
身。但这个经历过一番“厮杀”又再度回到自身的时间(绵延)究竟是什么？ 

德勒兹最终要澄清的是时间(绵延)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回到自我立法这里，自我立法意味着创造概念，

也意味着爆破和走向自由，值得一提的是，任何创造的概念最终都会束缚自由，假如时间–影像在爆破

运动–影像之后再度回到概念的话，那么，这就相当于让时间–影像重返了运动–影像，这显然不是时

间–影像的目的。因此，爆破之后的影像必须走向一个超越概念的“某物”，或者说“劫后重生”的影

像要朝向一个非概念的概念抑或是非概念迈进，这个“某物”与“道”(或曰“大”、曰“远”、曰“逝”……)
有相类似的意味，德勒兹称之为“空白”(或曰“空缺”、曰“空洞”、曰“间隙”、曰“全白”、曰“全

黑”、曰“纯粹布景”、曰“纯粹的底”、曰“纯粹的潜在性”、曰“纯粹的可能性”、曰“虚无”……

曰“纯粹的感知–影像”……)。时间脱节或者时间–影像爆破运动–影像就意味着空时间形式[8]，“神

本身无非是空的时间”[3]，影像“真正的未来……是空白的时间形式”[21]，是时间(绵延)的“空白”在

操作着“跳动颗粒”和“闪光的尘埃”，“新的东西……在不可确定物的空白中产生出来[15]。”由此看

来，时间–影像对于运动–影像的爆破挤出了影像的自身的“纯粹存有”，而“纯粹存有”吊诡地“成

为一切影像的空缺与空白，一种影像的零度[19]”。至此，影像经历了一个彻底的轮回，它经运动–影像

现身，又在时间–影像中重返潜在性的“空白”与“虚无”，“空白”的表现即复活无机生命的非心理

精神生命，这也是德勒兹在时间–影像中所发掘的“物理几何描述”或“无机描述”，即“纯粹描述”，

或曰“‘描述描述自身’”[13]，影像最终在“描述描述自身”中创造了精神自动装置，这种“描述描述

自身”的精神自动装置意味着它只以自身为参照进行描述，因此，它是自由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知，影像是自我设定的，而且影像也是自我爆破的，影像在精神自动装置的纯粹

描述中走向了自由，影像也完全满足了自我立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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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影像的开拓性 

从经典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它的“两个内在关联的有机要素是支配和差异”[22]，比如实体支配属性，

属性是实体的分殊，样态又是属性的分殊等。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切都是被实体(本体)所决定了的，因此，

所有的创造性(规定性)都在于本体自身；另外，这种本体论是从一个悬设的最高点下潜的，它不是和经验

现实紧密贴合在一起的，甚至是和经验无关的。这两个条件共同决定了现实经验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开

拓性或者创造性。不过，德勒兹的本体论所建构的是“反本体论的本体——欲望”[23]，欲望的反本体论

特性体现在它不是一个统领一切的基础性本体，也就是说，欲望不是不动的和静态的，欲望恰恰在于“各

种逃逸线、各种流的汇聚和分流之中”[5]，欲望本体是各种流和线交错的褶子。更重要的是，欲望从不

鄙弃经验，它总是“与客观存在的条件密切相关；拥抱它们，跟随它们，随着它们转变，不会比它们更

恒定[24]。”欲望是无底的，而这种无底恰恰是由经验保证的，也就是说，“欲望就是带有确定装置的欲

望[5]。”“在从属的一种或两种意义上……一种是欲望机器，另一种是有机的、技术的或社会的机器：

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是相同的机器”[24]，也就是说，欲望总是和现实结合成为欲望机器，“它们永远

不会独立于……宏观社会形态而存在[24]”。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欲望本体并不同于传统的规定性的静态

本体，它是生成性和开拓性的。这种开拓性就体现在它制造“干扰”的能力，欲望机器总是“重新引入

或试图重新引入他们的越轨切割和中断”[24]，可以说，“欲望机器……只有当它们不能正常运转时才会

运行……艺术常利用欲望机器的这一特性来创造真正的群组想象产物”[24]。与此同时，德勒兹经常将欲

望、欲望机器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说：“欲望的物质生产就是机器组装，它同时是语言表达的原因[25]。”

我们可以通俗地把机器组装理解为技术，尽管欲望是附着于现实的，但又由于欲望是流动的，所以，它

又要不断冲破现实，而这种冲破就是欲望富有想象力的创建。 
最能体现想象力创建的就是艺术，不过，艺术“只有在技术之中才有想象”[6]，技术本身就是欲望

机器对于现实的调频，艺术是通过技术来完成的。德勒兹这里所说的艺术主要指的是那些通过非常规和

超常规的技术操作使质料扭曲变形或者发生畸变并能体现欲望之流的非正常运作的干扰性“怪胎”。例

如，在塞尚这里，世界就是色彩斑斓的混沌[3]，他常以短促的笔触反复涂抹以发明色彩变幻无穷的连排

褶皱，塞尚的这一技术手法及其画作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怪胎”，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塞尚笔下的圣维

克多山及其创作的桌布上面。最能体现这一“怪胎”特性的当属培根的画作，他的作品无一不表现着极

度的夸张和扭曲变形。如果说在塞尚这里，我们尚能看清事物的轮廓外形，那么，在培根这里，轮廓基

本上都是变形的，以面孔为例，它既是模糊的，又是七歪八扭的，脸成为了无器官的色彩，不止如此，

培根画作的整个身体都是缺乏有机组织的，身体成为了没有器官的色彩与抽象线，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更彻底的“怪胎”。在培根的画作这里，脑袋打破脸部，身体打破有机组织，这种爆破最终反映的是“力”

的对抗，或者说他的绘画所表现的就是“张力”。培根利用一种“‘汇集–分开’的作用”[26]作为“张

力”表现的技术性解决方法，在他的绘画中，一方面是极度收缩并想从孔洞逃逸的向心力，一方面是因

过度膨胀而向外界爆破的离心力，二者处于遮蔽–解蔽的永恒互动之中，这两种力以极度扭曲的形式纠

缠在一起化作了“张力”的褶子。褶子即扭曲变形的“张力”不断缠斗的后果，它就是“一个‘两者之

间’”[9]，褶子的定律则是“曲率”，即永恒变化。“曲率”定律似乎在巴洛克音乐这里得以昭彰，“音

乐……关涉到……解域之力”[6]，即关涉到永恒变化(“曲率”)，它被接入一个“远比绘画种系强大得

多的机器系”[6]中，唯有音乐，“作为宇宙的艺术，它勾勒出无限流变的潜在之线”[6]，“哲学就是音

乐”[5]。由此看来，德勒兹从反本体论的欲望本体出发，经培根的绘画提取出了“张力”，又经巴洛克

音乐这里释放了“曲率”，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德勒兹欲望本体的开拓性就一清二楚了，开拓性的本质就

是“曲率”的“张力”或者“张力”的“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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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来看，德勒兹所讨论的影像问题就位于培根的绘画和巴洛克音乐之间，他抛给我们的问题

是影像与欲望能不能同构？当然，因为关于影像最全面、最集中的讨论都集中在了电影这里，因此，我

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介于培根的绘画和巴洛克音乐之间的另一种艺术就是电影，如果电影和培根的绘画

以及巴洛克音乐的“张力”和“曲率”具有一致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影像(电影)是与欲望同构的，它

同时也是开拓性的。 
首先是关于电影“张力”的问题，这种“张力”就存在于电影知觉的自动装置和精神的自动装置之

间。一般意义上，我们将电影视为创作者以及观众的对象，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讲，电影

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当作了戏剧，它成为了被分析和编排的工具。在这个基础上，电影往往被视作一种再

现，我们几乎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在创作者、电影、观众之间存在再现性的恒定的主客对立的关系，电影

成为了知觉的自动装置。不过，德勒兹认为电影可以通过摄影机感知消弭主客关系从而超越戏剧化的电

影，这得益于摄影机感知融合分离的主客关系的机能。在德勒兹所举的电影《潘多拉与飞翔的荷兰人》

中，摄影机感知时而将客观感知化作主观感知，时而又进行一种反向操作，主客二分的关系由此走向模

糊，那种常规的主客二分的再现性感知也不再处于决定性地位，而摄影机感知则处于决定性地位。此时，

“摄影机……是精神的眼睛……表达思想中的关系”[27]，而“影像成为了思想”[27]，由此，电影成为

了精神自动装置。不过，电影很难成为彻底的精神自动装置或者彻底沦为知觉的自动装置，正像主客融

合的摄影机感知常常与主客分离的感知发生纠缠一样，精神自动装置也时刻在与知觉自动装置发生缠斗，

德勒兹以贝克特的《电影》为例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纠缠和缠斗，正是这种斗争成就了电影与身俱来的“张

力”。 
其次是关于电影的“曲率”问题，也可以说是关于影像的永恒变化的问题，德勒兹在对运动–影像

分类之前就进入了这个问题。对于德勒兹来说，影像是在景框的束缚和压力下现身的，这似乎赋予了影

像静态的特质，不过，影像是被摄影机感知的影像，摄影机的运动赋予了影像流变性，蒙太奇又赋予了

影像更深层次的流变。在运动–影像阶段，尽管时间是被知觉–运动模式所丈量的，但它仍然表现了时

间的相对变化中的质性变化，也就是说运动–影像根本上仍体现了“曲率”。在纯视听影像这里，“曲

率”则一直存在，即便在近乎照片般的静止影像中也存在绝对的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津《晚春》

中的花瓶。时间–影像所要做的则是使知觉–运动的空间时间化，比如《公民凯恩》中由深处走向浅表

层次的凯恩并不仅仅是一种空间运动，而是绝对的时间变化或者绝对的“曲率”。 
在时间–影像这里，时间自身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性，这在第三种时间–影像或者说时间的系列里体

现的淋漓尽致。与此同时，“生命活动像是一种惯于造假……的权利”[18]，权力意志就是生命的造假力

量，就是流变[28]，就是“曲率”，而在时间–影像这里，“时间的力量和造假的力量是严格互补的，并

不断相互暗示，以生成影像的新坐标”[29]，也就是说，影像在第三种时间–影像这里通过持续的造假来

使现实发生扭曲以生产“曲率”，如果说运动–影像的流变和“曲率”是相对的，那么，时间–影像的

“曲率”则是绝对的，时间–影像和“曲率”完成了同步，在此，影像 = 时间 = 生命 = 造假 = 流变 
= “曲率”。 

综上，影像既是“张力”的，也是“曲率”的，或者说“张力”和“曲率”就是影像的两个面相，

毫无疑问，影像完全能够同构于欲望本体，因此，影像也像欲望本体那样是开拓性的。 

6. 论影像的潜能性 

就像欲望本体那样，德勒兹的反本体论的本体是不稳定的，是生成性的，它在现实中现身却又不赖

于现实，这就像拉康所说的“既在又不在自身所在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单纯地在还是不在的问题。因

此，反本体的本体是不完全规定的，它的实显物只是其真身的一半，或者只能成为一种带着遗落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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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片。无论何时，潜能的化身只是带着创伤的龃龉之物，或者说，它的实现就是一种创伤。你可以说它

既是又不是，而不止于是或者不是。作为不明之物的混沌或者说作为不和谐之物，它既是不断被发明的

又是不断发明的，但任何发明相对它自身来说都远远不够，任何生成之物对它来说都是亏损，它永远不

能被完全发明出来。 
无疑，本体自身在德勒兹这里永远都是一种潜在，它本质上是被“力”所决定的，“力量……是……

现实化过程的潜在”[30]，就此来看，潜在的本质就是潜力或者潜能。反本体论的本体的生成性指的就是

在已经实显的现实的潜在里发掘尚待显现的潜能，对尚未被发现的潜能进行考古，并使它进一步获得自

身的坚实性。潜能的本性就在于它怀有持续生成的能力，因此，潜能在获得坚实性的同时还要脱离坚实

性，潜能或者潜力的这种持续的能力就像柏格森所确立的绵延那样是无始无终的，事实上，德勒兹认为

“绵延就是潜能[17]。”我们很难定义潜能是什么，不过，好在我们能够通过它现实的一半来反思它。以

欲望为例，我们可以在现实中认识到欲望的对象并通过反思体会到欲望是永远不能完成的，正像叔本华

早就指出的“欲望是永不止息的”，因为“欲望的真实生产过程是没有任何目标和意图的分子现象[24]”。
我们有时候甚至不清楚为什么有欲望或者欲望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导致我们在现实中无法用任何一套

趋于稳定的代码对欲望进行编码，因为“欲望会扰乱一切编码并引发解域”[24]。欲望在此即为潜能之物

或者潜力之物，欲望的现实化就是潜能的表达，它的所为就是创造与自身相应却又总是得以逃脱的既相

似又不类似的发散线。潜能自身的表达或者表现是肯定性的，不过，它在肯定的过程中会无可避免地呈

现否定的形式，这是由潜能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否定并不是遗弃或者抛弃，

而是因为潜能之物已经获得的坚实性相对于潜能新的生成来说已经缺少了活力，相对于潜能来说，既有

之物总是过时的，或者相对于新的生成来说总是太慢、太迟，它总是赶不上潜能的蛮荒考古。总归来说，

不能完全实现的潜能之物会使潜能之物的既有之物跟不上趟。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知，作为潜能之物的本体会不可避免地在潜能物化的过程中为自身的坚实之物

带来创伤，相对于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潜能之物，生成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缺失。由是，任何生成的既有

之物在面对潜能的无底性时都会显得落伍和陈旧，它会和潜能之物共创龃龉或者不和谐的关系。潜能的

新的生产物总是来的太迟，然而，潜能之物却历久弥新。因此，既有之物又会在抱憾中对潜能之物的未

来之物有所期待。事实上，不和谐(混沌)、创伤(缺失)、太迟、抱憾以及期待已经成为了潜能之物和生成

之物伴生的固有特质，或者说它们就是关于潜能的关键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探究和验证这些有关潜能

的关键词能不能和影像进行互动，如果能够互动，那么，影像本身就是潜能或者潜能性的。 
德勒兹说道：“艺术……混沌的组合……制造视觉和感觉……把混沌的变化性转变为类混沌……”

[2]现在需要阐明的是，电影在德勒兹这里也是艺术。例如，他指出，“电影作为工业艺术……”[29]毫
无疑问，电影在大的方向上肯定是德勒兹所指称的艺术。因此，电影也有和艺术一样的混沌或制造混沌

的能力。例如，电影会通过镜头运动、蒙太奇将框定的影像导入大的开放的领域以增强其不确定性。德

勒兹所引入的皮尔士的第一性也是指的动情–影像的潜在可能性，“第一性是可能的范畴……它表达可

能的东西，但不去实现它[31]。”而在尖点当刻影像这里，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块儿，形成无法辨

识的影像，这不就是混沌吗？另外，“法国新浪潮……抹杀了……空间决定……允许不和谐和变化”[31]，
这又引发了戈达尔影像中“‘与’‘与……与……与’一种创造性的口吃……对同一性的破坏”[32]，这

同样意味着将电影导入影像的混沌。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我们在此只需知道一点，即混沌与不和谐

在影像这里同样是一个关键词。 
就创伤而言，它出自生成之物相对于潜能之物的匮乏，潜能之物的永远不能完成性决定了它必然在

既定之物中制造创伤，这种创伤同样适用于影像和电影，电影一经生产出来就是“过时的”。另外，任

何电影都不能穷尽影像，这不止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和生命息息相关的问题，影像同构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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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把握不到死亡，那么，我们永远把握不到终极的影像。我们看到了贝克特《电影》中基顿的象

征性死亡以及雷乃在《我爱你，我爱你》中对于弥留状态的疯狂探索，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到同步于

死亡的影像。以《心火：写给火山夫妇的安魂曲》《火山挚恋》为例，卡蒂娅和莫里斯之所以能够创作

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灿烂影像，是因为她们有在火山边缘或者说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的勇气，她们触碰死

亡，在叩问死亡的过程中，在意外死亡的过程中拍摄了这些影像。但这些被抓拍的影像仍然不是真正的

死亡影像，它们只是死亡将摄影机遗弃在死亡的边缘之后留下的影像。总之，电影不可能穷尽影像，电

影是影像永恒的创伤。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往往表现无可挽回的事态来遗留创伤，这与电影本身相对于影像的永恒创伤具

有异曲同工之处。受到无可挽回的事态刺激的人物会幡然悔悟，像格里菲斯的《残花泪》那样，程桓悔

悟了，但露丝却已经死了，一切都太迟了，程桓因为没有把握住露丝的死亡而留下了永远的创伤，他将

抱憾终生。我们认为这种太迟恰恰体现了电影与影像的不对称关系，电影相对于影像永远是不完全的。

从根本上来说，太迟所体现的并不是人物行动的过于迟缓，而是电影相对于影像来说总是过于陈旧，它

永远是落伍的。太迟最终反映的是电影与身俱来的不完美，电影也将因为自身的不完美而付出永远抱憾

的代价。维斯康蒂显然是意识到了这种太迟以及这种太迟给电影造就的不完美，德勒兹在《电影 II》的

“破碎的晶体”某两自然段中用了十几次“太迟”来描绘他的电影，而维斯康蒂也在疯狂地运用“矫饰”

的方式来弥补太迟造就的不完美，因此，“‘美丽’真正成为了维斯康蒂的一个维度；它‘扮演着第四

维度的角色’[29]。”但不管是维斯康蒂还是任何其他导演都挽救不了电影被注定的抱憾特质。 
不过，电影的抱憾又注定了它总是指向未来的影像，或者说让我们对未来的影像充满期待，但这种

期待的本质根本上仍然是被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影像所决定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种期待呢？

德勒兹认为人类所要做的就是在现世保持信仰，让期待本身成为一种信仰，未来，“电影所要拍摄的不

是世界，而是对于世界的信仰”[29]，而这大概就是德勒兹面对电影的不完美所回答的我们应如何面对影

像的终极解答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始终保持对于影像期待的信念，这既是电影在抱憾中给我们的启示，

同时也是追逐永无止境地绵延的影像的唯一途径。 
综上，关于潜能的关键词：不和谐(混沌)、创伤(缺失)、太迟、抱憾以及期待能够和影像完全互动，

因此，影像本身就是一种潜能或者说是潜能性的。 

7. 结语 

我们认为德勒兹所说的“一切皆影像”的潜在意思就是“影像 = (电影的)本体”。不过，德勒兹从

未说过“影像 = (电影的)本体”，因此，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说“影像就是本体”，或者说“影像就是

电影的本体”等等。假如我们一定要说“影像就是本体”，或者说“影像就是电影的本体”等等，那么，

我们就必须充分地论证“影像 = (电影的)本体”这个命题在德勒兹的理论体系里是成立的。证明这个命

题的总路径就是从德勒兹的本体论视域出发，得出“本体”的关键特性，看看“本体”的关键特性能不

能同构于影像，如果“本体”的关键特性能够与影像同构，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影像 = (电影的)
本体”是一个肯定性命题，或者说“影像就是(电影的)本体”等等。我们已经从德勒兹的所有著作里面搜

集了他主要的关于“本体”的论述，我们又在这些主要论述里面找到了关于“本体”的五条关键特性，

如果影像能够满足这五条关键特性，或者能够围绕这五条关键特性形成自身话语的话，那么，我们认为

“影像 = (电影的)本体”或者“影像就是本体”是没有异议的。现在，通过论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影

像就是本体”“影像 = (电影的)本体”的命题是肯定命题。不过，“影像 = (电影的)本体”是仅就德勒

兹而言的，事实上，更严格地说，“影像 = (电影的)本体”最终指向的只是“影像在德勒兹这里是(电影

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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